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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千生态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豁免公司实际控制人自愿性股份锁定承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实际控制人栾剑洪先生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作出股份锁定承诺

如下：“除股份锁定期外，在其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

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 25%；从公司离职

后半年内，不转让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本次申请豁免上述承诺

中的自愿性承诺：“从公司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2024 年 1 月 16 日，公司控股股东江苏大千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

千投资”）、实际控制人栾剑洪、范荷娣与北京天盛益和科技发展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天盛益和”）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大千投资

拟向天盛益和协议转让其持有的大千生态 23,192,000 股股份（占大千生态已

发行股份总数的 17.09%），该事项将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变更。 

 本次自愿性股份锁定承诺的豁免事项是完成上述控制权转让的前提条件，豁

免承诺的内容属于栾剑洪先生的自愿性承诺，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正常持

续经营产生不利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本次豁免申请已经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

通过，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东大会是否审议通过存在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大千生态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司”）于近



日收到公司实际控制人栾剑洪先生发来的《关于申请豁免自愿性股份锁定承诺相

关事宜的函》，拟申请豁免实际控制人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作出的部分自

愿性承诺。 

2024 年 1 月 16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豁

免公司实际控制人自愿性股份锁定承诺的议案》，关联董事栾奕已回避表决，董

事肖金和对此议案投反对票，其余董事一致同意该事项。该事项已经公司独立董

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同日，公司召开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监事范红跃对

此议案投反对票，其余监事一致同意该事项。本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关联股东应就本议案回避表决。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承诺事项内容及履行情况 

（一）承诺的主要内容 

根据《大千生态景观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招股说明书》中

关于“股份流通限制及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公司实际控制人栾剑

洪先生做出的承诺内容如下： 

“除股份锁定期外，在其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

的股份不超过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 25%；从公司离职后半年内，

不转让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二）承诺的履行情况 

经与栾剑洪先生确认并经核查，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栾剑洪先生严格履行了

上述股份锁定承诺，未发生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形。 

二、本次申请豁免的自愿性承诺事项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栾剑洪不再担任上市公

司董事。2023 年 9 月 20 日起，栾剑洪从上市公司离职，不再担任上市公司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上述自愿性股份锁定承诺期限应至 2024 年 3 月 20 日期满

解除，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栾剑洪先生尚在上述自愿性股份锁定承诺期限内。 

本次公司实际控制人栾剑洪先生申请豁免的自愿性承诺为：“从公司离职后



半年内，不转让其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公司实际控制人栾剑洪先生本次申请豁免的股份锁定承诺不包含其法定股

份锁定承诺，只包括自愿出具的股份锁定承诺，即栾剑洪先生通过大千投资间接

持有大千生态的股份自愿锁定承诺。 

除上述承诺内容变更外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栾剑洪先生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上市所作出的其他承诺内容不变。 

三、豁免自愿性承诺的原因以及依据 

1、豁免原因 

①上市公司业绩持续低迷，经营亟待改善 

近年来因受经济和社会环境变化的影响，公司经营承受巨大压力。对此，公

司实际控制人栾剑洪先生也一直在积极努力，带领公司谋求发展。但 2021 年开

始，大千生态业务规模和盈利能力也逐季大幅度下降，在手订单大幅减少，大千

生态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2021 年上市公司营业收入同比下降 41.07%，净利润

同比下降 42.58%；2022 年上市公司营业收入同比下降 54.72%，净利润同比下降

68.48%；2023 年 1-9 月上市公司营业收入同比下降 50.97%，公司未来的经营状

况存在不确定性和风险。 

为保障公司未来经营发展，进一步提升经营能力和盈利能力，上市公司拟引

入新的外部投资者，有利于优化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和治理机制，为公司发展注入

新的动力，保障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 

②公司实际控制人已无力经营，家族成员接班意愿不强 

上市公司现实际控制人栾剑洪先生和范荷娣女士均年龄较高，无法全力投入

到上市公司的具体工作中，更没有足够的精力和创新能力带领公司突破困境、实

现升级转型，且家族成员接班意愿不强，亦需要新的管理团队带领公司继续发展。 

2024 年 1 月 16 日，大千投资、实际控制人栾剑洪、范荷娣与天盛益和签署

了《股份转让协议》，大千投资拟向天盛益和协议转让其持有的大千生态

23,192,000 股股份（占大千生态已发行股份总数的 17.09%），该事项将导致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变更。栾剑洪先生本次申请豁免股份锁定承诺是实现本次



控制权转让的前提条件。 

本次控制权转让后，大千投资仍持有大千生态 6%的股份，也将积极配合新

的控股股东，共同为广大投资者创造价值。 

2、豁免依据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

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上市公司及其相关方承诺》（以下简称“《4 号指引》”）

等相关规定，公司实际控制人本次申请豁免的承诺内容，系其在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份时自愿作出的承诺，不属于《4 号指引》规定的“（一）依照法律法规、

中国证监会规定作出的承诺；（二）除中国证监会明确的情形外，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中按照业绩补偿协议作出的承诺；（三）承诺人已明确不可变更或撤销

的承诺。”等“不得变更、豁免的承诺”情形。 

鉴于上述企业发展的现状和面临的生存压力，以及公司实际控制人栾剑洪先

生自身年龄和身体的原因，没有足够的精力和创新能力带领公司突破困境、实现

升级转型，维持公司长期发展，公司未来的经营状况存在不确定性和风险。拟通

过控制权转让，引入更有能力、有实力、有精力的控股股东，促进上市公司长期、

健康、可持续发展，切实保障上市公司和投资者权益。根据《4 号指引》等相关

规定，公司实际控制人本次申请豁免承诺事项，符合“可以变更、豁免的情形”

之“（二）其他确已无法履行或者履行承诺不利于维护上市公司权益的。” 

根据《4 号指引》等相关规定，公司实际控制人提请公司董事会、监事会、

股东大会审议豁免上述自愿性承诺的相关事项。该事项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

六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四、本次豁免承诺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拟申请豁免自愿性承诺是为了引入新的投资者，实现公司控制权的转让。

公司引入新的投资者，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将发生变更，将有利于优化公

司股权结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豁免承诺的内容属于公司实际控制人的自愿性承诺，并非根据相关法律

法规需强制作出的承诺，不违反《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上市公司及其相关方承诺》等法律法规



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会对公司经营管理造成不利影响，有利于促进上市公司

长期、健康、可持续发展，维护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权益。 

五、董事会意见 

董事肖金和对豁免事项表示反对，理由为：由于对公司未来经营发展思路存

在不同构想，因此对本次公司控制权转让涉及的豁免事项予以反对。董事会其他

董事认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栾剑洪先生本次申请豁免自愿性股份锁定承诺事项符

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上市公司及其相关方承诺》等相关规定，不会

对公司经营管理造成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董事会

在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表决，该事项的审议和决策程序符合《公

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因此，公司董事会同意本次豁免自愿性承诺事项并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六、独立董事专门会议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栾剑洪先生提请豁免自愿性股份锁定承

诺的事项是为了优化公司股东结构，为公司发展注入新的动力，促进公司长期、

稳定、可持续发展。该事项是基于客观因素，且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上市公司及其相关方承诺》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的情形。审议和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因此，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同意将

本次豁免自愿性承诺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经董事会审议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七、监事会意见 

监事范红跃对豁免事项表示反对，理由为：由于对公司未来经营发展思路存

在不同构想，因此对本次公司控制权转让涉及的豁免事项予以反对。监事会其他

监事认为：本次豁免公司实际控制人栾剑洪先生自愿性股份锁定承诺的事项，符

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上市公司及其相关方承诺》等相关规定，本次

豁免自愿性承诺议案的提请、审议、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

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本次豁免自愿性承诺事项并同意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承

诺相关方及其关联方应回避表决。 



 

特此公告。 

 

大千生态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1 月 17 日 


